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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
號
承辦人：科員 吳姿逸
電話：7531818
電子信箱：tzuyi1208@email.ch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1405365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注意事項1份（電子檔1個） (376470000A_114053656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校外人士於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時，違

反相關法規之處理機制一案，請依說明段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教育部國教署)114年12

月3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40119943號函（副本）辦理。

二、依「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

項」(下稱本注意事項)第2點規定，校外人士係指學校正式

教職員以外，經進用或運用之其他人員，其於校園中之身

分定位為協助性質。學校辦理課程或活動之教學主體為原

授課教師，校外人士僅得提供輔助或協助，不得取代原授

課教師之教學與管理責任。且依本注意事項規定，校外人

士協助期間，原授課教師應在場並負管理與監督職責，課

程及教材亦須事前審查以符合法令及課程綱要精神。亦

即，校外人士係為協助或輔助教學，並無負擔教育及教導

學生之主體責任，其身分定位與正式教師有別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5000013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1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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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基於維護兒少安全及權益，本注意事項之訂定目的，在於

保障學生免於性剝削、性侵害、歧視、霸凌及其他不當對

待，並符應「教育基本法」、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、「兒

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及兒童權利公約等規範。爰

此，當校外人士協助期間有違規或不當情事發生時，學校

為避免形成風險，應即刻停止其協助並解除運用關係，及

通報相關主管機關，俾維護學生權益，避免其繼續與學生

接觸而衍生潛在風險，落實預防性處理之必要性，以確保

兒少保護措施及校園安全管理。

四、綜上，本注意事項對校外人士之身分定位、進用限制及處

理機制，均已有明確規範。倘校外人士有違反本注意事項

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形，學校應本於專業判斷，停止其協

助，終止運用關係，並依權責通報、調查及處置，檢討相

關人員之責任，以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措施，另確依「教育

基本法」、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、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
益保障法」及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，落實兒少保護措

施，防杜不適任人員進入校園，保障學生權益。

五、檢附注意事項1份，另有關校外人士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教學或活動相關檔案，請逕至「本縣性別平等教育資源

網」－「校園性別事件處理調查相關表單」－「校外人士

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或活動注意事項(含法規及表

格)檢核項目」(https://ge.chc.edu.tw/upload/index/A

/6)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

21

1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89


